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接收推荐免试2021年研究生（含直博生）招生工作方案

根据教育部和学校有关文件精神，落实公平、公正、公开的招生原则，制定电子信息工程学接收推荐免试2021年研究生（含直博生）招生工作方案如下：

一、组织管理

1、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  

组长：曹先彬、徐亚军

副组长：陈杰
成员：王俊、刘荣科、郑磊、戴飞、秦红磊、苗俊刚、吴琦、蔡开泉、郑铮、孙则怡
学院研究生招生督导小组

组长：徐亚军

副组长：戴飞

成员：熊华钢，张有光，张学军，刘建胜，曲伟男  
二、学院拟录取推免生名额

	专业代码及名称
	专业类型
	拟招收推免生名额
	备注

	080300光学工程（硕士）
	学术型
	5
	接收本学院各专业间的调剂申请

	080900电子科学与技术（硕士）
	学术型
	20
	

	081000信息与通信工程（硕士）
	学术型
	35
	

	082302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硕士）
	学术型
	8
	

	085400电子信息（硕士）光学方向
	全日制专业学位
	5
	

	085400电子信息（硕士）电子方向
	全日制专业学位
	21
	

	085400电子信息（硕士）通信方向
	全日制专业学位
	38
	

	085400电子信息（硕士）交通方向
	全日制专业学位
	9
	

	直博生（不分专业）
	学术型
	14
	


招生名额会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以最终实际录取为准。
三、申请条件

符合北航接收推荐免试攻读2021年研究生（含博士）相关要求，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信念坚定，社会责任感强；研究兴趣浓厚，有较强的专业基础、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诚实守信，品行端正，无任何考试作弊、学术不端以及其它违法违纪处分记录；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收学历研究生体检工作标准》的体检要求。 

1、学术硕士、专业学位硕士申请条件：  
  具有推荐免试资格的高校理工科相关专业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前三学年综合成绩在学院年级排名前20%，或“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且学科评估中相关学科专业评估为A类（含A+、A、A-）的高校本科前三学年综合成绩在学院年级排名前20%；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本科前三学年综合成绩在学院年级排名前10%，或学科评估中相关学科专业评估为A类（含A+、A、A-）、B+的其它高校本科前三学年综合成绩在学院年级排名前10%，

其它高校的本科前三学年综合成绩在学院年级排名前3%且排名第一。

有国家级学科竞赛获奖者综合成绩排名可以适当放宽。
2、直博生申请条件：

除符合上述要求外，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前三学年综合成绩在学院年级排名前10%，或“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且学科评估中相关学科专业评估为A类（含A+、A、A-）的高校本科前三学年综合成绩在学院年级排名前10%；
（2）“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本科前三学年综合成绩在学院年级排名前5%，或学科评估中相关学科专业评估为A类（含A+、A、A-）、B+的其它高校本科前三学年综合成绩在学院年级排名前5%。

有国家级学科竞赛获奖者综合成绩排名可以适当放宽。

申请直博生的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学术硕士或专业学位硕士，如有复试资格，有硕博两次复试机会。

复试采取差额形式，差额比列一般不低于120%，生源非常充足的学科专业可根据报考情况适当调整差额比列。

申请者需提供的材料 

1、完整、真实填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接收推荐免试攻读2021年研究生申请表》（附件一）1份；

2、对申请有参考价值的本人自述（限1000字以内）1份；

3、身份证：有效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正反面须复印在A4纸张的同一页面上）；

4、提交加盖所在学校教务处公章的本人历年在校学习成绩单（原件）1份；

5、健康说明：考生本人签字的身体健康情况说明（附件二）；

6、（如果有）提交本人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出版物或科技成果的复印件1份；
    7、（如果有）提交在学期间学科竞赛、科技活动或其它获奖的证明1份；
8、申请攻读博士的推免生须提交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专家推荐书(附件三））。 

9、现实表现材料：“具有推荐免试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申请2021年全日制研究生现实表现”（附件四）纸质版1份，具体填写要求见其说明。

10、北航2021年硕士研究生诚信复试承诺书（附件五）。

11、填写《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接收推荐免试攻读2021年研究生报名信息简表》（附件六）EXCEL表格电子版1份。

请考生提交所有申请材料的电子版，并将材料1~10转换成PDF格式，压缩成压缩包，命名方式为：“姓名-母校名称”；将材料11的EXCEL文件命名为“姓名-母校名称-报名信息简表”，与申请材料压缩包同时发送至指定邮箱（见下表），邮件主题为“2021年推免申请材料+姓名+报考专业”。注意，报名信息简表EXCEL文件（材料11）与申请材料压缩包（材料1~10）作为同一封邮件的两个附件，请勿将报名信息简表EXCEL文件放入申请材料压缩包或分邮件发送。
考生电子版提交截止时间为：2020年10月3日16：00，纸质版材料须于2020年10月9日16:00前寄到学院（目前顺丰快递可进入北航校内，请尽量选择顺丰快递邮寄），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主楼F811，张颖（收），电话：010-82338348。

	序号
	报考专业
	报考专业指定邮箱

	1
	080300光学工程（学术型硕士）、

085400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硕士）光学方向
	zhengzheng@buaa.edu.cn

	2
	080900电子科学与技术（学术型硕士）、

085400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硕士）电子方向
	qwu@buaa.edu.cn

	3
	081000信息与通信工程（学术型硕士）、

085400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硕士）通信方向
	peng.lei@buaa.edu.cn

	4
	082302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学术型硕士）、

085400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硕士）交通方向
	caikq@buaa.edu.cn

	5
	直博生（不区分专业）
	bheegcss@buaa.edu.cn


资格审查

学院将组织专家对考生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对考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进行评价。专家通过考生的申请材料对其做出评价结论，确定进入复试综合考核的人选。现实表现不合格者，取消复试资格。

复试通知预计在10月6日、7日左右以短信的方式发放，请务必保持手机畅通。
六、复试方式及要求

（一）复试方式

推免生复试采用“网络远程复试”进行综合面试，每位考生复试时间20分钟。

1、安装网络复试平台软件

学院采用“腾讯会议”作为网络复试平台，请考生提前下载安装，并按照学院后续邮件通知配合完成网络远程复试平台软件的测试。

“腾讯会议”下载地址：https://meeting.tencent.com。

2、网络面试应具备的设备及网络要求

考生设备要求：考生需要配备两台设备，其中一台设备建议为具有视频通话功能的电脑，用于拍摄考生正面，该设备的音频和视频必须全程开启；另一台设备可以是电脑或手机，从考生后方45°拍摄，确保考生方圆1.5米的环境可被收入镜头，且考生主机位电脑全屏清晰可见。该设备视频必须全程开启，关闭音频。请保证设备电量充足，或外接电源线缆。如有需要，考生可增配三脚架或者手机架。

考生网络要求：建议全程在宽带网络及相应的WIFI下完成，如确需使用4G网络，请保障4G网络畅通且不受闹铃、来电及其他即时通信软件的干扰，并注意留有充足的流量。

特别说明：考生若使用手机加入平台，用移动数据流量联网，则关闭手机通话功能或设置成来电转接；用WIFI联网，可直接关闭移动数据连接及手机通话功能。若面试过程中出现意外断网等情况，须立即向我院招生工作小组反映，电话：010-82338348、010-82338308，学院将视具体情况考虑是否继续面试，或另外安排场次。

3、考场要求

考生须选择独立安静房间，独自参加网络远程综合面试。面试期间严禁他人进入或与他人交流，也不允许出现其他声音。桌面仅可摆放身份证和诚信复试承诺书。考生座位1.5米范围内不得存放任何书刊、报纸、资料、非面试指定的电子设备等，所用电子设备内不得存放考试相关的电子资料。面试期间视频背景必须是真实环境，不允许使用虚拟背景、更换视频背景。面试过程中考生须配合工作人员要求展示相关证件。

4、面试画面要求

考生全程正面免冠朝向摄像头，保证头、肩部及双手出现在视频画面正中间，保持注视摄像头，视线不得离开；不得佩戴口罩，确保面部清晰可见，头发不可遮挡耳朵，不得戴耳饰、耳麦及耳机。

（二）复试时间安排

推免生复试综合面试时间初步安排在10月10日、11日（暂定），请考生们注意在报考阶段保持本人手机和邮箱畅通，以便接收学院相关通知。

（三）复试内容

学院按推免生报考专业组织综合面试专家组，结合考生本人的现实表现考察考生的思想意识、专业知识、综合素质、科研能力和水平及专业知识掌握情况。
综合面试内容包括思政考核和综合考核两部分。

1、思政考核

重点从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理想信念、道德品质等方面对考生进行考察。思政考核不计分，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2、综合考核

1）英语能力：考察考生英语口语表达能力。

2）数理基础：考察考生在专业方向上应掌握的数学基础理论（高等数学、概率统计等）。

3）专业素质：考察考生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综合能力等。专业综合能力主要考核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电子信息工程领域具体应用问题（设计问题、工程问题等）的思路、方法和分析能力。

4）综合素质：考察考生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对学科热点的关注和了解情况；掌握考生本科阶段参与的各类科技活动及曾获得的各种奖励；了解考生的行为举止，性格特点，爱好特长等。

（四）录取方法

以综合面试成绩的排名，按专业确定是否录取。复试总成绩300分，成绩低于180分，不予录取。

录取结果预计在10月12日左右（暂定）予以公示，公示所有考生成绩等信息。
（五）考试纪律

1、考生应确保提交的资格审查材料完整真实、及时准确。

2、面试期间考生不得录屏录像录音，考后不得向他人透露复试内容。未经工作人员同意，擅自操作面试终端设备退出复试考场的，视为主动放弃考试资格。

3、考生面试期间不得恶意断网，若面试过程中出现意外断网等情况，须立即向我院招生工作小组反映，电话：010-82338348、010-82338308。考生无故失联造成无法完成面试的，亦视为主动放弃考试资格。
七、其他

1、学院研究生招生督查小组受理考生的申诉和投诉，考生可将申诉或投诉发送至qwndhr@buaa.edu.cn，对申诉和投诉问题，经调查属实的，由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复议。

2、未尽事宜参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相关规定，考生如有问题请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办公室联系，邮箱：bheegcss@buaa.edu.cn，电话：010-82338348。
4

